
 

 

 

 

重医大文〔2018〕14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重庆医科大学本科生成绩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、各相关处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成绩管理，建立科学、规范的

学生成绩管理工作流程，保证课程成绩的准确性、公平性和

权威性，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将《重庆医科大学本科生成绩

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广泛宣传、遵照执行。 

 

 重庆医科大学 

 2018 年 4月 18日 

  



重庆医科大学本科生成绩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成绩管理，建立科学、规范的学生成绩管理工作流

程，保证课程成绩的准确性、公平性和权威性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和《重庆医科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

理办法。 

一、成绩管理模式 

1.学生成绩管理实行校、院两级管理模式。各学院负责本学院所开设课程的

成绩录入、报送、分析、存档等工作，教务处协调、指导、监督全校学生成绩，

同时负责成绩发布、成绩认定、成绩出具、成绩存档和成绩管理平台建设等工作。 

2.任课教师、教研室、学院和教务处共同承担成绩管理责任。各责任人应本

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共同维护学生课程成绩的准确性、公平性和权威性，

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严格保证教学质量。 

二、成绩考核与记载 

1.学生必须参加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实践等教学环节（以下统称课程）的

学习和考核。考核成绩合格，则获得相应的学分，并记入本人成绩档案。不参加

课程学习或考核不合格者，该课程成绩记为零分或不及格，不能获得学分。 

2.课程成绩原则上以期终考试成绩为主；平时成绩等过程性考核（含期中考

试、课堂提问、实验报告、作业、出勤等）可作为课程考核成绩的一部分，原则

上可占总成绩的 20％-50％，具体比例由教研室提出意见，报学院批准后实施。

考试方式包括笔试（含闭卷、开卷）、口试、上机考试、撰写论文、案例（实验）

设计等，任课教师应在开课初向学生公布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办法。 

3.课程成绩原则上采用百分制计分，不保留小数。课程成绩可以通过正常考

试（简称正考）、补考、重修、补修、增修等方式获取。补考合格的课程最终成

绩按 60 分计算，学分绩点按 1.0 计算。重修按正考标准进行成绩评定，取两者

的高值计入最终成绩。补修、增修的考核标准与正考相同。 

4.为反映学生的学习质量，实行学分绩点制。培养计划内的必修课均参与学

分绩点计算。平均学分绩点计算方法详见《重庆医科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》。 



5.缓考。缓考课程在教务系统里标注“缓考”标记，学生参加补考后按实际取

得成绩记入正考成绩。 

6.重修。重修课程在教务系统里被标注“重修”标记。重修原则上跟随本专业

低年级修读课程并参加期末考试，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最终的重修成绩。如果有

多次重修，按多次重修的最高成绩计。重修不及格的课程不能参加补考。 

7.免修。按培养计划规定必须修读，经教务处认定可以免修的课程，其课程

成绩以已取得的课程成绩为准。因其他特殊情况免修的课程，经教务处认定后可

在成绩单中不记录该课程成绩。 

三、成绩录入与报送 

1.学生成绩实行网络化管理。任课教师通过教务系统录入成绩，学生、任课

教师、学生工作办公室、教学管理人员等可按相应的权限通过教务系统查询或维

护成绩，教务处负责维护教务系统成绩管理功能。 

2.任课教师应在考试结束后 2 周内完成相应课程成绩录入工作，同时打印一

式两份纸质成绩表，签名、盖章后分别交教研室和开课学院存档。 

3.学院和教研室应严格管理、保存课程考核成绩表，不得遗失、不得涂改。

开展形成性评价的课程，应同时保存好形成性评价的资料。 

4.成绩表及试卷保存的有效期按学生修学年限延长 2 年。成绩有效期是学校

对休学等学籍异动学生重新入校学习时，开展同一课程成绩认定的重要依据。 

四、成绩复核与更改 

1.学生如对课程成绩有异议，须在课程成绩公布 2 周内（如在寒暑假公布成

绩，则在开学 2 周内）提出书面核查申请，经学生工作办公室签字同意后报开课

学院分管教学领导批准，由开课学院教学管理人员会同教研室任课教师核查试卷。

教研室在接到核查申请 1 周内，由核查教师或相关负责人书面给出明确答复，不

得无故拖延或敷衍。教务处有权调阅试卷进行核对。 

2.因故需更改已提交的成绩时，任课教师应填写书面申请，详细说明更改原

因和更改内容，经课程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，并由学院分管教学领导签

字盖章后报教务处。教务处批准后，由教务处成绩管理人员对错误成绩进行更正，

并做好纸质资料存档工作。 



3.任课教师应认真对待学生成绩，客观、真实、综合评定。若任课教师出现

违纪、随意给分或不按要求录入成绩等行为，或在阅卷、评分、录入成绩时疏忽

大意、操作失误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成绩更正，经查证属实，应按照《重庆医科大

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（重医大教〔2011〕44 号）进行严肃处理。成绩更

正记录将计入学院的年度绩效考核负面清单。 

五、成绩单出具 

1.每年六月，教务处统一出具应届毕业生成绩单一份，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装

入学生个人档案；十月，教务处统一出具应届毕业生成绩单一份，供学生求职使

用；十一月，教务处负责打印毕业生班级成绩总表并存档。 

2.其他时间需要出具成绩单时，学生可按学校相关规定到教务处办理。 

3.所有成绩单加盖教务处公章方为有效。 

4.按照《重庆医科大学涉外学历学位及成绩单证明等档案查询服务的办理细

则的通知》（重医大〔2007〕152 号）文件规定，涉外成绩由学校外事处办理。 

六、附则 

1.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普通本科学生的成绩管理，高职专科、成人教育本专科

学生的成绩管理可参照执行。 
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以往文件中与此办法不符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
